《上海市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》
采购需求

一、工作背景
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、国家林业和草原管理局办公室联合印发的《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方案》（自然资办函〔2026〕124号），编制实施本专项规划，目的是化解耕地和林地、草地空间矛盾冲突，实现规划引领下更高质量的耕地数量、质量、生态“三位一体”保护，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提供有力支撑。
二、工作内容
[bookmark: OLE_LINK3]本次规划定位为总体规划层面的专项规划，将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统筹协调全面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，尊重上海平原城市和江南水乡的自然地理特征，厘清上海市耕地和林地空间资源底数，在资源评价和问题研判基础上，统筹优化耕林空间布局，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农林空间基底和总体格局，整体谋划全市耕地和林地保有量及后备资源规模总量、规划策略、建设时序，建立耕林规划传导体系与实施保障机制，构建高效和美的现代农业空间和蓝绿交融的生态空间。
2026年采购内容为：
1.开展资源评价，研判现状问题：结合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国土空间是开发适宜性评价、国土空间规划体检评估，基于国土变更调查，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等成果，开展现状耕地、林地、园地空间布局、规模、权属、种植类型等特征分析，形成系统现状评估成果，衔接林草湿管理属性和国土空间标准成果，叠加各类审批和管理数据，在摸清家底的基础上，系统研判上海耕地与林地保护任务、空间分布和利用方面存在的重叠冲突等问题、隐患和挑战。
2.明确目标指标，深化整体格局：着眼于有序化解国土空间规划实施中耕林空间的矛盾冲突，科学测算并合理确定上海市近期到2030年、远期到2035年的耕地和林地保护发展目标和核心指标。谋划到2035年的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布局，持续推进空间布局优化和功能质量提升。
3.统筹划定四个协同空间：统筹划定耕地空间、耕地补充空间（二者共同构成耕地保护空间）以及林草空间、林草补充空间（二者共同构成国土绿化空间），明确耕地、林地、草地管理边界，同步正向优化永久基本农田，纳入“一张图”监督实施。
4. 制定过渡期方案，完善实施保障：基于总体目标与空间规划方案，结合全市近期重点领域、重点地区工作部署，明确近远期耕地和林地建设任务。按照本市细化的四类空间划定规则及耕林矛盾处置规则，开展区级实施方案技术指导与审查，保障市区方案交互顺利推进，形成稳定的规划方案。
5.规划方案数据的技术处理：基于国土变更调查数据，结合各类规划和用地审批等管理数据，开展耕林空间现状分析和潜力分析。根据全市规划方案编制思路，分区制作耕林规划初始方案数据，同时针对区级实施方案提供数据处理、分析、测算、校核等数据技术处理。按照自然资源部成果及其质检要求，汇总形成全市数据库成果，并配合完成成果报部汇交。
三、成果要求
1.形成《上海市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》文本
2.上海市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数据库
成果形式包括打印的纸质文本和电子文件，文本电子文件应包括PDF文件和可编辑的WORD格式文件等；数据库文件应包括ArcGIS矢量文件。
四、进度要求
按照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具体工作时间要求推进，中标后30天内提交项目工作方案；原则上于2026年12月30日前完成并提交成果。
五、联合投标与分包、转让
1.本项目不接受联合投标。
2.（1）合同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让；（2）本次采购中“规划方案数据的技术处理”部分可分包履行，其他部分不得分包。
六、人员组织要求
在服务期限内，项目组人员应保持相对稳定，以保证服务工作的正常进行。项目组人员数量和专业组成结构等方面应满足以下要求：
1.供应商应提供负责本项目的服务团队人数不少于5人，团队人员中具有城乡规划或交通等高级职称证书人数不少于2人。
[bookmark: _GoBack]2、项目负责人需具备注册城乡规划师职业资格，从事城乡规划相关技术工作五年以上。
七、其他要求
1、根据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工作要求变化即时做出工作调整。
2、项目实施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有关安全生产规定。
3、严格遵守保密要求，未经委托人许可，中标单位不得向第三方泄露与本工作相关的任何资料、数据和成果。
规划依据：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
《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7—2035年）》
《上海市生态空间专项规划（2021—2035）》
《上海市林地空间专项规划（2026—2035年）》
《上海市森林和林地保护利用规划（2023—2035年）》
《上海市特色村落风貌保护传承专项规划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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